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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6_96_B0_E

9_97_BB_E5_90_8D_E8_c122_483176.htm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

迅速发展，近些年来新闻媒体侵害他人名誉权纠纷案件也呈

激增态势。因为我国目前没有颁布正式的新闻法，对此类案

件的适用法律散布在宪法、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

释及其对具体案件的复函和有关行政法规中。所以，一些当

事人在受到新闻媒体侵害其名誉权欲诉诸法律时，感到没有

一部专门的法律可适用，对侵权人是否构成侵权有着模糊认

识。 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构成民事侵权时，首先也要满足一

般民事侵权行为的全部构成要件，即由四个要件组成：1)民

事违法行为的存在；2)损害事实；3)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4)行为人的过错。由于新闻报道活动有其自

身的特殊规律，所产生的名誉侵权行有其特殊性。根据这些

特点结合民事侵权行为违法构成的一般要件，可将新闻侵害

名誉权行为的具体构成要件重新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新闻

侵害名誉权行为 此类行为方式分为三种：新闻侮辱行为、新

闻诽谤行为、新闻侮辱诽谤行为。新闻侮辱行为指新闻作品

中使用了侮辱他人人格的语言，使他人名誉权受到损害的行

为。当然，从法律上判断语言是否具有侮辱性，还应将其放

在一定的语言环境背景中方可断定。另外，新闻侮辱行为还

容易发生在以下两方面：1、政治上的侮辱。比如把某位党政

干部说成是封建社会的“钦差大臣”，意味其专横跋扈。2、

才能上的侮辱。天津作家吴若增诉名誉权受侵害案，涉诉作

品嘲讽吴是“三脚猫的把式”，他的作品不过“是一篇‘文



学函授学院’学员的习作”。这就否定了作家的创作才能，

损害了作家的名誉。新闻诽谤行为指新闻作品基本内容失实

，使他人名誉权受到损害的行为。主要包括三种：1、法律上

的诽谤。1989年5月30日四川某报发表一篇报道，披露著名影

星刘晓庆“偷漏税上百万元”，税务机关据此进行调查，发

现事实并非如此。后刘晓庆以该报和作者侵害其名誉权为由

提起诉讼，法庭最后判定这条新闻贬低了刘晓庆的社会评价

，侵害了她的名誉权。2、道德、纪律上的诽谤。3、政治上

的诽谤。不管是政治、法律上的诽谤，还是道德、纪律上的

诽谤，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中生有、故意或过

失捏造事实。而新闻侮辱诽谤行为自然是不但使用了侮辱性

语言，而且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权受到严重损害的行

为。笔者在此提请注意的是：名誉侵权认定既可以是内容上

的失实所致，也可以是作品的语言带有侮辱性而造成，两者

具备其一即可成立名誉侵权行为。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8条更是明确了这一点

。二、新闻侵权作品必须有特定的指向 侵权作品必须有特定

的指向即所涉及的对象能够被受害人或公众辨识、指认。如

果缺乏这种特定指向就不存在侵害名誉权，因为那就意味着

没有谁的名誉权受到侵害。判断是否有特定指向有以下三个

标志：作者明确有所指向；新闻作品所涉及的人明白指的是

自己；公众理解指的是某人。有的新闻作品指名道姓，指向

一目了然。然而，特定指向并非都要指名道姓。如果作品中

提及受害人的绰号、荣誉称号、笔名等或作品中所描述的特

定时空及相关环境使公众理解就是指某人，就可以认定具有

特定指向。还有的新闻作品在批评某人时不仅没有指名道姓



而且被批评人也没有什么名气，一般读者也不了解其指向是

谁，但是只要作品所涉及的人理解作品中指的人是他，仍可

确认有特定指向。有人说上述结论不能成立，认为只有一定

范围的公众指认才能构成名誉侵权的特定指向，否则就是“

对号入座”。其实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根据民法的有关

原则，法律对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并不以公众知悉其受到非

法侵害为条件。所以即使是受害人一人认为其名誉权受到非

法侵害，他仍然有权起诉。我国民法学家孙旭培在其《新闻

侵权与诉讼》一书中就持此观点。至于人们常说的“对号入

座”，其实是新闻作品对社会上存在的某一类不良现象进行

批评，而并非特指某一人或某一单位，这时有人硬是往自己

身上套用，这种情况当然不构成名誉侵权，因为它并不具备

特定指向的要件。三、新闻侵权行为人必须有过错 贬低他人

名誉的语言还不等于侮辱行为，而单纯地散布了他人本不存

在的事实也不等于就是诽谤。构成侵害名誉权的侮辱和诽谤

行为，必须具有主观上的过错。主观过错是指侵权行为人在

实施加害行为时的某种应受非难的主观状态。它分两种：故

意和过失。但在民事责任中，区分故意和过失的意义不大，

因为在民事责任构成中，大多强调的是过错责任，有过错有

责任，无过错无责任。检验是否有过错的标准应该是客观的

，即通过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来判断其主观过错有无。明确这

个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样具有司法实践意义。因为

它涉及到民事侵权案件中原告方的举证责任和举证范围。那

么这个客观标准在名誉侵权行为中具体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

，这个标准不应该只有一个，应该有两个。除前述中等偏上

标准外，还应有一个一般标准即一般人的行为标准。宪法在



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同时也赋予了公民神圣的言

论自由。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及时性又

是新闻报道的重要生存条件。如果要求报社、电台等媒体对

所有稿件都谨慎、勤勉地全面审查是很不现实的，也是不公

平的。这就需要针对不同的新闻源采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新

闻单位是否有过错。笔者主张把各种新闻源分为两大类：本

单位记者或约请专人采写的报道和一般群众来稿。对这些稿

件，新闻单位应尽到谨慎全面的审查责任，即适用中等偏上

标准。因为本单位记者和约请专人所写报道应属职务作品，

新闻单位负有完全的审查核实责任。而来稿的一般群众不能

保证人人都具有过硬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如果没有一定的政

治和文化素质，就意味着欠缺参与新闻工作的必要的技能与

知识，从而在稿件中对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对事实经过的描

述上就容易出错。所以，新闻单位对此类稿件也应认真全面

审查。另一类包括转载其他已发布的新闻或通讯社统稿和审

查核实手续齐备的稿件。对这类稿件，新闻单位只需尽到一

般的审查责任。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记者都会认为已发布的

新闻报道和有核实手续的稿件应该是内容真实的、评论得当

的。对这些稿件只需尽到一般人的审查注意责任即可。总之

，针对不同的新闻源适用不同的主观过错标准，这不仅有利

于保障正常的新闻监督，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公民的人

格尊严不受非法侵害。 上述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在大的方面法学界和司法界已形成了统一认识，笔者借此

只在个别地方提出了一些管窥之见。由于我国没有一部正式

的新闻法，所以在个案的适用法律上，难免显得支离破碎。

希望我国立法部门及早出台一部《新闻法》，使新闻监督权



与公民人身权的保护和规范能够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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